
深圳市朱樹豪紀念慈善基金會財務支出審批制度 

 

第一條 為進一步加強深圳市朱樹豪紀念慈善基金會（以下簡稱基金會）內

部財務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強化資金支出的內部控制，明確各項資金支付

審批許可權及審批程式，有效地控制資金風險，根據《慈善法》、《基金會管理條

例》以及《慈善組織資訊公開辦法》，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條 財務審批的目的是：申明承擔經濟責任；確認經濟活動真實、合法；

明確財務關係。 

第三條 資金支付的原則：支付憑證符合財務要求的原則：各項支付業務都

應根據實際情況，具備相應的發票、收據及其它真實有效的附件，不符合稅法規

定的發票及憑證不得作為支付憑據；各類支付憑證記載的內容均不得塗改;費用

報銷時必須按要求填制報銷憑證。 

第四條 審批要求： 

 （1）核實經濟活動真實性、合法性； 

 （2） 確認不相容職務分離控制、授權批准控制、預算控制和財產保全控

制手段存在而有效； 

 （3）明確批示，使用籃黑或碳素墨水筆（或簽字專用筆）在反映經濟事項

的主要原始檔上明確表示開支項目和同意或不同意意見； 

 （4）署名； 

 （5）簽注日期。（表明年、月、日） 

第五條 資金支付或耗費達到基金會規定數額及其以上的重大專案，審批程

式應當根據基金會專案的具體形式確定，一般為：秘書處、理事會、監事。 

第六條 資金支出審批人責任 

 （1） 秘書處對資金支出的真實性、合理性及必要性負責，並在此基礎上

審批簽字； 

 （2） 理事會對各類資金支出具有最終審批權，對資金支出的結果負最終

責任； 

 （3） 監事根據公司實際資金情況對各類支付憑證的合法性、真實性、準

確性、完整性、及時性進行審核；對不合法、不真實、不準確、不完整的支付憑

證有權予以退回。 



 （4） 所有資金支出必須依據基金會相關制度規定。 

第七條 經辦人員在辦理審批手續前應當完成以下準備工作：全面清理經濟

事項所涉及的全部原始檔及附屬資料，做到完整、規範和合法。 

 第八條 本制度由基金會秘書處負責解釋。 

第九條  本制度經基金會理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實施，經理事會批准可予修

訂。 

深圳市朱樹豪紀念慈善基金會 

2013年 11月 28日 

 


